附件4
 七星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材料清单
1.七星区困难群众依申请医疗救助审批表。

2.身份信息材料：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委托他人办理的，还需提供委托书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3.医疗凭证材料：

①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或职工大额）报销后的结算单；

②未报销基本医疗保险和患重特大疾病人员需提供：医疗费用发票原件（发票丢失的，可提供发票存根复印件并加盖医疗机构财务章，同时签署相关内容承诺书（附件5））、与医疗费用发票对应的费用结算清单原件，如住院治疗的需提供有诊疗经过描述的诊断证明、出院记录复印件；
    ③有其它补充医疗保险的还需提供其他补充医疗保险结算单（理赔通知书）等有效凭证。

4.银行账户材料：申请人本人银行卡、存折或已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复印件（如无法提供的，可提供参保人员直系亲属的银行账户及双方关系佐证材料或承诺书）。

5.未成年人或其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亲自办理救助对象的应提供相关委托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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